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轉 系 所 (組) 

第七條     本校學士班學生於第二學年開始前得申請轉系；於第三學年開始前申請

者，得轉入性質相近學系三年級或性質不同學系二年級肄業；於第四學年

開始前申請者，得轉入加修學系、性質相近學系四年級或輔系、性質不同

學系三年級肄業。

第八條     

第九條     

延長修業年限者，不得申請轉系。 

碩士班、博士班研究生辦理轉系所學位學程之規定，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

訂並列明於其修業規章中。 

轉系所學位學程均以一次為限，並須完成轉入學系所學位學程規定之畢業

條件，方可畢業。 

同系(所)轉組者，比照前四項規定辦理。 

台灣聯合大學系統之學生轉校依「台灣聯合大學系統學生轉校規定」辦

理。學生轉系所(組)學位學程須於學校規定時間內，向註冊組申請，學士

班轉系(組)審核依本校各學系招收轉系學生審查要點及本校各學系學生轉

系審核辦理。 

碩士班、博士班研究生轉主修系所(組)學位學程須經轉入與轉出系所(組)

學位學程審核同意，送教務處核定。 

經核准轉系所(組)學位學程學生於錄取公告後一週內可申請放棄轉系所。 

各學系辦理學士班學生轉系，其轉入年級學生名額，以不超過該學系原核

定及分發新生名額之二成為度。 

研究生轉系所(組)學位學程之名額由各系所學位學程自訂之。 




